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组织申报教育部

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实施教师教育能力

提升工程的通知》（教师函〔2025〕1号）和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

关于做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司

函〔2025〕11号）精神，省教育厅将组织开展教师教育能力提升

工程建设单位遴选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落实《教育强国建

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

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全面

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立足教育强国建设

对教师队伍的新要求，着力打造安徽教师教育“高峰”、培育教师

教育改革“先锋”，示范带动我省教师教育整体高质量发展，为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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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教师教育的定位准确、发展思路清晰、特色鲜明，具

有深厚的教师教育办学基础。原则上为本科层次教师教育院校，

拥有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。开展教师教育的综合院校、理工

类院校等，一般应有独立建制的教师教育学院。

（二）有获批省级及以上一流（特色）学科专业的师范类专

业。

（三）拥有一支稳定、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，特别是数量充

足、梯队配置科学的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师资队伍。

（四）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的牵头院校或参与院校，或者

支持帮扶至少1所中西部教师教育院校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突出重点谋划，加强协作联动。师范院校要落实教师

教育第一职责，其他开展教师教育的院校要把教师教育放在重要

位置，进一步明确目标、凝练特色，差异化发展。突出实施重点，

强化多方协同，围绕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实施教师

教育能力提升工程的通知》部署的五个方面重点任务进行全面谋

划，确保将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、形成经验亮点、发挥示范作

用。学校要加强不同院系、部门之间的协作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，

确保各项改革任务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统筹建设，科学编制方案。具备条件的高校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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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为单位编制具体实施方案，要加强论证，结合学校教师教育发

展的总体规划，确定建设目标、建设原则和建设内容（包含重点

任务的落实方案、教师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设备更新项目清

单）。经费预算参照高等教育提质升级“两重”建设有关实施方案

和教育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编制。

（三）严格把关审核，按时报送材料。各高校的实施方案，

须经学校党委会议研究通过后报送。省属高校由省教育厅会同省

发展改革委遴选审核同意后向教育部报送，不超过2个名额。

附件：1.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实施教师教育能

力提升工程的通知》（教师函〔2025〕 1号）

2.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做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组

织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司函〔2025〕11号）

3.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（样表）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